
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
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

丹税便民工作室
2025年2月



目录
Contents

01

  关键要素02

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流程03

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申报流程概述

填报信息审核校验04



1 申 报 流 程 概 述



一、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申报流程概述



2 关 键 要 素

• 股权转让业务范围
• 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
• 税额计算标准

• 申报期限及地点
• 纳税义务产生时点
• 线下办理所需资料



关于股权转让业务范围的确认

涉及个人所得税申报的股权转让，是指个人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个人或法人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1.出售股权；

2.公司回购股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被投资企业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投资者发售；

4.股权被司法或行政机关强制过户；

5.以股权对外投资或进行其他非货币性交易；

6.以股权抵偿债务；

7.其他股权转移行为。

二、关键要素——股权转让业务范围的确认



二、关键要素——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税额、申报期限及地点

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

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

扣缴义务人。

• 扣缴义务人应当在股权转让行为发生次

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纳税申报。

• 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

在取得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缴纳

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纳税

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

税额计算标准

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收入-股权
原值-合理费用）*税率

申报地点

• 自然人对企业的股权转让所得，可由受让方

企业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

• 自然人对自然人的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以被

投资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需要到被投资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税

服务厅办理申报。



关于纳税义务产生时点的确认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依法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

3.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

4.国家有关部门判决、登记或公告生效的；

5.股权被司法或行政机关强制过户、以股权抵偿债务、对外投资或进行其他非货币性交易

6.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形。

二、关键要素——纳税义务产生时点的确认



纳税人自行线下申报所需资料
1.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

2.股权转让上一期的资产负债表

3.转让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

4.股权转让信息表

5.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6.被投资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印花税申报表

8.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但有正当理由的证明材料 （例如直系亲属间转让时，需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的佐证材料）

9.被投资企业的特定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例超过20%的，需提供的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二、关键要素——股权转让纳税人自行申报所需资料



3 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流程



三、股权转让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流程

步骤一：登录自然人
电子税务局扣缴端后
先做人员采集，报送
股权转让方人员信息。



三、股权转让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流程

步骤二：打开“分类
所得申报 -财产转让
所得”填写。



三、股权转让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流程

步骤三：选择转让方
人员填写收入，（以
1元为例）根据实际
收入填写，填写完成
后保存，再返回。

【是否提供财产原值
凭证】：选择“是”
【财产原值】：据实
填写
其他各项内容有则据
实填写
税款自动计算



三、股权转让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流程

步骤四：附表填写 -
个人股东转让信息表
-填写完成保存。



三、股权转让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申报流程

步骤五：申报表报送

申报成功后，当前所得月份
未缴款或无需缴款时发现申
报数据有误，可点击【作废
申报】，对已申报的数据进
行作废处理，或点击【更正
申报】对申报成功的申报表
数据修改后重新申报；当前
所得月份已缴款，只可使用
更正申报功能修改已申报数
据重新申报。



4 填 报 信 息 审 核 校 验



个人股东转让信息表填报说明

四、填报信息审核校验

信息表审核校验

l账面净资产金额=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  分配
利润+其他

l股权转让份额=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转让比例
l股权转让价格大于等于企业账面净资产金额*转让比例（无

偏低理由情况下）
l账面净资产、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

润数额与企业上期报送的资产负债表中对应项目数额一致
l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投资额）与税务登记中的注册资本

一致



关于转让收入偏低的认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无正当理由时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1.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特定资产超20%时，需参考净资产公允价值）

2.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3.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的

4.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5.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6.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填报信息审核校验



关于收入偏低正当理由的认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

1.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被投资企业因国家政策调整，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导致低价转让股权；

2.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        

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3.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企业章程规定，并有相关资料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内部转让；

4.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

四、填报信息审核校验



关于股权原值的认定
1.以现金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2.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税务机关认可或核定的投资入股时非货币性资产价格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

认股权原值；

3.满足直系亲属、赡养人、抚养人间无偿让渡方式取得的股权，按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与原持有人的股权原值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4.被投资企业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个人股东已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以转增额和相关税费之和确认其新转增

股本的股权原值；

5.除以上情形外，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避免重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原则合理确认股权原值。

四、填报信息审核校验



感谢您的聆听与观看


